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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行为理论是大陆法系行政法的核心理论，也是非常值得研究而又难度极大的课题。
本书是“公法研究”丛书之《行政诉讼法前沿问题研究》，该书共分13个章节，分别对行政行为概念
重构之尝试、行政证明行为之可诉性研究、行政公益诉讼之批判、行政信息公开诉讼之运作、行政救
济与司法审查之程序衔接等问题作了研究。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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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之新阐释一、为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正名在极度崇尚意思自治的私法关系
领域，当主体双方对意思表示发生争议时，必须提交有权机关通过裁判加以最终认定。
在此之前，当事人没有必须承认、服从该意思表示的义务。
倘若一方当事人试图以强力推行其意思表示，则另一方当事人可利用其拥有的正当防卫权阻止不法侵
害以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然而，这幅法治图景是否也能同样的出现在行政法关系领域呢？
换言之，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存在质疑时，能否在有权机关撤销之前就对其拒绝承认和
服从呢？
进一步而言，行政相对人在正式启动救济程序之前能否以实际行动直接对抗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以表
达其内心的不满呢？
在大陆法系国家，上述设问实际上都是围绕这样一个基本命题而展开的，即行政行为一旦做出，法律
上应对其作有效还是无效的推定。
综观德、日诸国行政法学术及制度的实践，几乎一致认为，行政行为一旦做出，原则上即应推定其为
有效，在被依法撤销之前，包括行政相对人在内的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以自己的判断而随意否定行
政行为的拘束力量。
这便是广为流行的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
日本学者田中二郎早就指出：“行政行为最重要的特色在于，尽管是有瑕疵的行为，但这种行为也具
有公定力，对方仍有服从的义务。
”这一基本观念也同时为我国大陆及台湾学界所接受，并成为行政法学上的经典课题之一。
即使在英美国家，出于利益权衡的考虑，事实上也普遍接受行政行为公定力理念。
“为了维护正常生活和稳定，英美两国法律都假定一切行政行为是合法存在的。
对此提出怀疑者，则要付举证之责，如越权、滥用权力、无事实根据或发生误解等。
”然而，近些年来，在海峡两岸行政法学界，一种质疑乃至否定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的学术主张日渐
泛起。
在中国台湾地区，受德奥等国学说的影响，以吴庚为代表的部分行政法学者对公定力用语提出了强烈
质疑，主张不再继续援用这一用语；在大陆地区，行政法学者刘东亮、柳砚涛等也先后撰文对公定力
理论进行检讨，主张该理论应当退出行政行为效力领域。
那么，源自日本、适用近百年之久的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是否真的如同学者所言是传统行政法学上虚
构的神话？
公定力理论在现代社会是否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公定力理论的存在对于现代行政法具有何种意义？
毋庸讳言，澄清这些问题不仅具有纯粹的学术意义，而且对当下行政执法、行政审判领域诸多难题的
化解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为此，本文不揣浅陋，围绕概念厘定、社会基础、理论依据及基本要求等四个问题展开论述，试图为
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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